七台河市人民医院药品配送企业二次遴选方案
按照七人医字【2023】90号文《七台河市人民医院药品配送企业遴选方案》西药、中药颗粒和中药饮片三类药品配送企业遴选分别为30家、3家、5家，但实际遴选的配送企业分别为15家、2家、3家。为了更好地保证临床用药供应，拟进行第二次遴选，将西药、中药颗粒和中药饮片三类药品配送企业分别增至30家、3家、5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13号)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国卫法制发〔2013〕5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满足患者合理的临床需求为基础，本着公开公平、阳光透明的原则，面向社会遴选诚实守信、管理规范、效率突出、品种优良、性价比高特别是应对新冠等突发疫情供药能力较强的配送企业，严格药品购销行为，防止商业贿赂，保证为患者提供安全、合理、有效、质优的药品。
二、遴选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
（二）坚持遵纪守法、廉洁经营的原则；
（三）坚持商业贿赂一票否决的原则；
（四）坚持诚实守信、信誉良好、能力突出的原则；
（五）坚持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快捷方便的原则。
三、遴选条件
（一）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发生，无挂靠经营，近三年无行政部门处分处罚事件发生；
（二）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药品经营许可证》；
（三）具有相应的仓储能力。中草药（颗粒、饮片）在省内必须拥有储备仓库，品种和数量能满足日常供应；
（四）具有相应的运输能力，配送生物制品必须具有冷藏库和冷链运输能力；
（五）严格执行“两票制”，直营企业和中草药（颗粒、饮片）除外；
（六）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件；
（七）廉洁经营，无商业贿赂行为； 
（八）未与医院发生过官司，对质量不合格、破损药品和近效期药品等均能及时调配保证供应，及时处理过期药品和清户的企业；
（九）资质和条件必须真实有效，否则取消其参加遴选资格，已经选中的企业取消配送资格，并拉入黑名单，5年内不与其合作。
四、具体程序
（一）发布公告：2023年12月18日—12月22日在七台河市人民政府网、七台河市人民医院官网发布遴选公告。
（二）报名审查
报名方式地点：现场报名需携带相关材料（见附件）到市人民医院药品配送企业遴选办公室（地点设在四号楼药剂科627室，电话：0464-8669117）报名。
报名时间：
  1、2023年12月25日—12月28日北京时间8:00-11:30、13:30-16:30接收报名材料，报名时间截止不再接收任何材料。                 
2、报名时由药剂科按公布的遴选条件标准（见附件）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进入复审。
复审时间：
1、2024年1月11日，遴选办公室成员对通过初审的企业进行复审。
2、复审现场要求参选企业携带原件（见附件第二条和第七条），未按要求携带原件的失去复审资格，复审通过后方可进入遴选评审。
（三）遴选评审：2024年1月12日，在市人民医院药品配送企业遴选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市人民医院遴选监督组监督下，届时再邀请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成员莅临共同监督。药品配送企业遴选现场抽取30名专家组成专家组遴选评审，其中设组长1名。通过现场综合评价打分，西药、中药颗粒和中药饮片三类药品根据得分高低分别排序，依次选出15家、1家、2家企业为配送企业，出现分数并列情况，一并入选。如果西药、中药颗粒或中药饮片三类药品配送企业报名数量有未达到遴选数量的，评分达到60分以上（含60分）即可入选。
（四）官网公示：2024年1月15日—2024年1月19日，在七台河市人民政府网、七台河市人民医院官网公示药品配送企业遴选结果。
（五）签订合同：2024年1月20日—2024年1月25日（公休日除外），七台河市人民医院与遴选的药品配送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和廉洁承诺协议。在规定期间内不能及时签订合同的企业，视为自动放弃，医院可根据排名依次等额递补。
（六）自2024年1月20日开始，终止与未入选取得配送资格、以往在七台河市人民医院有配送业务企业的合同，并请于2024年7月31日前清理剩余药品和账户，否则药品过期，医院将在货款中扣除相应损失，同时按规定报备上级部门报废销毁。
（七）麻醉、精神类、放射性药品为单一来源采购药品和集采药品，其配送企业不参与遴选，直接续签合同。配送集采药品的企业如未中选，除集采品种外，不得配送其它药品。
五、组织领导
为保证遴选工作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进行，医院成立以下工作组。
（一）领导组：负责对七台河市人民医院药品配送企业遴选工作的全程领导组织。            
（二）专家组：从专家库中抽取组成，负责七台河市人民医院药品配送企业遴选评审工作。
（三）监督组：负责对七台河市人民医院药品配送企业遴选工作的全程监督。
附件：药品配送企业需提交相关资料
一、出具配送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三年内无行政处罚证明或信用中国截图和该配送企业无违法行为承诺书。
二、报名审查时须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到现场的无需授权委托书，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等原件、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当《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因特殊原因无法提供时，需提供官方证明或官方网站申报截图。
三、常温库、阴凉库和冷藏库等药库平面图（配送生物制品必须具有冷藏库）。
四、提供药品配送车辆（包括冷藏车）与配送企业隶属关系证明（购车合同或行驶证等），如与第三方合作，需提供合同。
五、2022年9月以来服务黑龙江省内医疗机构的名称和数量明细表（以合同复印件为佐证，超过100家的提供100份合同复印件即可）。
六、2022年9月以来销售收入证明（以税务申报表和完税证明为准）。
七、配送药品明细（黑龙江省医保服务平台招标品种）及药品生产企业授权委托书原件。
八、提供七台河市人民医院药品配送企业应对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药品管理保障供应应急预案（包括生物制品）。
九、配送企业承诺：包括遴选评审提供所有材料的真实性、配送药品质量、效率、售后服务、廉洁经营等。
十、以上材料需提供加盖企业公章的A4版复印件，并按要求顺序统一装订成册密封（二份）。同时，制作电子版分别存于2个U盘内供遴选评审时使用。
如有任何疑问请咨询七台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电话：0464-868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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